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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第2版)》是为全国高职高专法律文秘专业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专用教材。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使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适应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
高职高专教育在理论教学上，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在培养目标上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
，因此，本教材在加强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知识阐释的同时，注重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其二，以工作岗位为中心设计教材内容。
法律文秘专业的工作岗位，主要是从事司法机关的书记员工作，以及政府机关、法律服务机构及企事
业单位的文秘工作。
为此，本教材打破了以系统传授知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教育模式，转变为以工作岗位为中心组织
教材内容、构建所需的理论知识的新型教育模式，即不求系统性，但求实用性。
例如，传统的学科教育中的有关内容本教材未必涉及，在传统的学科教育中非重点的内容本教材可能
作为重点知识予以阐释。
其三，突出以案释理、以案释法。
本教材在每节的开头都设置了导入案例，在节中的相关理论部分或法律规定部分都简要分析了该案例
；在每章的结尾又设置了示范案例和习作案例，目的是进一步传授给学生分析刑事案例的方法，并以
此方法强化训练，从而提高应用能力。
其四，突出综合性。
本教材上编为刑法，下编为刑事诉讼法，是唯一一部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结合在一起的教材，但它不
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教材的简单压缩，而是根据法律文秘专业的岗位需要提炼内容的组合。
其五，注重体例的独特性。
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本教材在每章中设置了学习目标、本章小结、实务训练（示范案例和习作案例）
、复习与思考，每节设置了导入案例，教材的最后还附有主要的参考文献，便于学生查阅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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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伶俐，山东政法学院教授，刑事司法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刑法学。
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
员等职。
主要代表作品为：《公司运作的刑法保障》、《现代监狱行刑研究》、《公司违法行为入罪研究》、
《英美国家体育暴力伤害行为刑事责任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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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六、认识错误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有不正确的
理解或者对有关的客观事实有不正确的认识。
行为人的认识错误既可能影响罪过的有无与形式，也可能影响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既遂与未遂，还可能
影响共犯的成立，因而必须研究认识错误问题，以确定认识错误如何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包括法律认识错误和事实认识错误。
（一）法律认识错误法律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
以及应受怎样的处罚，有不正确的理解。
这种不正确的理解或是由不知法律规定，或是由误解法律所引起的。
法律认识错误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假想犯罪。
所谓假想犯罪，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依照法律并不构成犯罪，但行为人误认为构成犯罪，即刑法理论上
通常所说的“幻觉犯”。
这是一种法律上的积极错误。
假想犯罪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1）行为人实施了一般违法或违反道德的行为，而误认为是犯
罪。
比如，行为人与现役军人配偶通奸，误以为是犯罪而向司法机关投案，但实际上刑法并没有将这种行
为规定为犯罪。
（2）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正当行为而误认为是犯罪。
比如，行为人把意外事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误认为是犯罪而向司法机关投案。
（3）某种行为过去是犯罪，但现行法律不再认为是犯罪。
这些情形理应不成立犯罪。
因为判断和认定行为性质的依据是法律，而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既然对于某种行为刑法并
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那么就不能因为行为人认为是犯罪而成立犯罪。
2.假想不犯罪。
所谓假想不犯罪，是指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而行为人却误认为不是犯罪。
这是一种法律上的消极错误。
比如，行为人嫖宿未满14周岁的幼女，误认为自己只是嫖娼，不成立犯罪，却不知道法律规定嫖宿未
满14周岁幼女的，成立犯罪。
假想不犯罪原则上不能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法律性质存在误解而不负刑事责任，以防止犯罪人在实施
犯罪后，以不知法律为借口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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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第2版)》是全国普通高等教育高职高专法律类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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